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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有关的法律问题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建议 

 

  秘书处的说明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向秘书处提交了一份文件，供工作组第五十五届会

议。该文件按秘书处收到时的原样转载于本说明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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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于结果的标准和国际互操作性 

 

  促成国际互操作性 

 

过去十年来，利用电子身份为数字经济的扩张提供支持的必要性变得很明显。许

多国家通过利用可信电子身份，促成居民和企业上网，使之能够迅速、高效、安

全地与政企和私营部门组织进行交易。 

在各国内部而言，电子身份成功地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但只有当电子身份能够

跨境和跨法域使用时，才能够支持数字经济大幅度和可持续的增长。要想使这一

点成为现实，各国和各法域需要能够了解并信任颁发电子身份的国家颁发电子身

份的情况及其电子身份的安全性。 

所有国家采用类似或相同的电子身份方案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唯一切合实际的

解决办法是在相互承认等同办法的基础上接受另一国的电子身份。 

 

  相互承认 

 

相互承认标准、电子身份方案和信任框架使用户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证明自己的

身份；用户可以安全地利用自己的身份访问数字服务；国际身份生态系统可给予

用户和服务方以信心。 

不过，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得到充分理解和国际认可的标准，用来衡量一个电

子身份方案。然后，各国可按此类标准表述其电子身份方案的能力，该国颁发的

电子身份的消费者得到质量和信任方面的保证。 

 

  现有的国际认可的电子身份标准 

 

许多国家已有电子身份方案在使用，各标准机构和超国家组织已建立若干标准化

框架以便促成相互承认。这方面最突出的框架有： 

 • ISO IEC 29115 实体认证保证框架 

 • 欧盟关于内部市场电子交易电子身份识别和信任服务的第 910/2014 号条例 

 • 关于身份证明的 ISO/IEC 29003 草案 

 • 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 SP 800-63-3 数字身份准则 

各国可按照这些框架表述其能力，包括通过独立的认证。为加快数字经济的增

长，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组应当探讨如何建立一种结构，以确定现有国际标准、电

子身份方案和信任框架之间的等同性。 

目前，联合王国、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正在这一领域开展双边工作，一些欧盟成员

国之间也是如此，以此作为欧盟第 910/2014 号条例下通知的先行手段。可从这些

活动中得出一些经验教训，以帮助了解可在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组级别采取哪些进

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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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结果的标准化办法 

 

基于结果的标准对结果加以明确描述，将对结果进行衡量，不倾向任何特定技术

和产品。采取基于结果的办法可以应对新的威胁，利用新的技术并降低成本，同

时又不影响质量。这些变化可以及时采纳并且始终保持合规，因为并不需要对基

于结果的标准加以修改。 

基于结果的办法使得更容易就所要求的保证达成共识并做到技术中性。如果保证

级别确切地规定了有待实施的解决方案，这会导致“锁定”某个过程和（或）技

术，从而不利于创新，妨碍演变，并排斥提供同等级别保证的其他实施办法。 

基于结果的保证可以确保潜在提供商有设计和开发不同办法以实现相同目标的空

间，并鼓励这些提供商在成本和能力上相互竞争。这样，提供商便有了维护自己

的产品，并随着时间推移更新和改进产品以便保持能力和降低成本的动机。基于

结果的级别在欧洲法律中并非一个新的概念。仅举一例，欧盟汽车安全法规要求

进行“车速 56 公里/小时下的 40%偏置可变形壁障测试”，从而使制造商能够用新

的物理材料/合金进行创新，改造或重新设计汽车，只要制造的汽车继续满足基于

正面撞击结果的标准。 

 

  相互承认电子身份基于结果的保证标准的例子——电子身份识别和服务 

 

欧盟关于内部市场电子交易电子身份识别和信任服务的第 910/2014 号条例（电子

身份和服务）使得对将在成员国内部级别接受的保证和信任框架有了统一的认

识。该条例列出电子身份的几个保证级别（低等、实质性和高等），这些级别界定

一国电子身份方案要想被视为等同而必须达到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基于结果的办法载列要实现不同保证级别，电子身份方案每个不同要

素必须达到的目标。目标、控制或过程越严格，信任级别就越高，因此保证级别

就越高。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由成员国内的方案运营商来决定。这种办法不要求成

员国改变或协调其现有的国家电子身份方案，而是按照规定基准衡量一项方案的

等同性的手段。 

此外，除了就电子身份识别和服务开展大量工作以外，联合王国目前正在与美国

和加拿大一道进行初始的标准映射工作；并通过爱沙尼亚、以色列、新西兰、大

韩民国和联合王国数字五国集团成员国的身份，界定类似主题工作的范围。 

 

  摘要 

 

联合王国认为，电子身份的国际互操作性是全世界数字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推动

因素，它将为今后全球的可持续和安全的经济增长提供支持。我们支持贸易法委

员会在此领域进一步开展工作，同时强调需要确保国际互操作性、相互承认和基

于结果的办法得到考虑，以及任何产出与现有的国际认可的电子身份标准相一

致。 

 

 


